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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江苏省安全生产标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苏州工业园区应急管理局、苏州工业园区消防大队、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南京工业大学、苏州工业园区安全生产联合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蒋军成、潘勇、徐晓明、黄斌、姚骏、王庆国、周建新、马良俊、孙星、汪志建、孙铭、

张新晓、欧阳东旭、杨裕云、赵志强、孙栋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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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产配件的锂离子电池使用安全

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作为生产配件的锂离子电池使用安全的通用要求以及厂（场）内运输、装配调试、厂

（场）内储存、检验测试、报废、应急处置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使用锂离子电池生产非电池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

本文件不适用于生产、回收、处置、维修锂离子电池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不适用于电化学储能电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4387　工业企业厂内铁路、道路运输安全规程

GB 4793（所有部分）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安全要求

GB 8897.4　原电池　第 4 部分：锂电池的安全要求

GB/T 27476（所有部分）　检测实验室安全

GB/T 32146.1　检验检测实验室设计与建设技术要求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32146.2　检验检测实验室设计与建设技术要求　第 2 部分：电气实验室

GB 39800.1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 部分：总则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8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T 50115　工业电视系统工程设计标准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B 5039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JT/T 617.7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第 7 部分：运输条件及作业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锂离子电池  lithium ion battery
依靠锂离子在正极和负极之间移动实现化学能与电能相互转化的装置，并被设计成可充电。

注： 该装置通常包括电极，隔膜，电解质，容器和端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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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 31241—2022，3.1]
3.2 

电池管理系统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BMS
监测电池的状态（温度、电压、电流、荷电状态、电池芯压差等），为电池提供管理及通信接口以及异常

报警及切电功能的系统。

3.3 
锂离子电池存储库  lithium battery repository
符合锂离子电池存储安全要求，专门用于储存锂离子电池的库房。

3.4 
锂离子电池安全柜  lithium battery safety cabinet
符合锂离子电池存储安全技术要求，用于储存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柜。

4 通用要求

4.1 生产经营单位应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4.2 生产经营单位采购、采用的锂离子电池应具有产品合格证明文件。

4.3 生产经营单位应建立锂离子电池使用安全操作规程。

4.4 涉及锂离子电池岗位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应具备必要的锂离子电池安全知识，经岗位教育培训后

方可上岗，并接受每半年一次的相关安全培训。

4.5 采购的锂离子电池宜按规定进行 3C 认证。

4.6 锂离子电池相关场所应配置水基型消防器材。

4.7 锂离子电池的储存、装配等场所应设置全面的消防安全设施，包括但不限于：

a） 符合 GB 50084 要求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b） 确保消火栓数量、位置和间距满足规范要求的消火栓系统；

c） 设置应急照明与疏散指示系统，明确指示安全出口的位置。

5 厂（场）内运输

5.1 锂离子电池的运输、装卸应符合 GB 4387、JT/T 617.7 的规定。

5.2 生产经营单位应制定锂离子电池的装卸和运输要求，在其包装箱（盒）上张贴安装标志和操作指南。

锂离子电池运输、装卸前应牢固包装，电池应与包装物保持重心平衡，当重心与包装几何中心不一致而影

响装卸安全时，应在包装上标记装卸受力点。

5.3 锂离子电池不应与其他可燃易燃物品等危险物品混装运输。

5.4　锂离子电池运输过程中不应与导电物质接触，避免引发短路。

5.5 锂离子电池在运输过程中不应接触明火，不应超过锂离子电池适用的温度范围。

5.6 装卸和搬运锂离子电池货物时应轻搬轻放，避免电池受损。

6 装配调试等工序

6.1 装配

6.1.1 锂离子电池装入电器具前，应清洁电池和电器具的接触件，确保装入锂离子电池时极性（+和-）

正确。

2



DB32/T 5120—2025

6.1.2 更换锂离子电池时应同时更换一组电池中的所有电池。

6.1.3 在设计电池室时应避免电池并联连接。应并联连接，并听取电池制造商的意见。

6.1.4 在锂离子电池 6 m 范围内进行电焊等动火作业，应对锂离子电池采取防火、防爆的相关措施。

6.2 放电

6.2.1 锂离子电池充放电作业环境应注意以下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a） 在通风透气、温湿度适宜的环境下进行，避免电池受潮；

b） 应设置独立的锂离子电池充放电区域；

c） 设置合理的防火分隔，并应满足 GB 50016、GB 55037 的要求；

d） 锂离子电池储存、装配等区域不应进行锂离子电池充放电作业；

e） 避免在高温（通常≥45 ℃）或者过低温度的环境下对锂离子电池进行充放电，应满足其产品规

定的环境温度。

6.2.2 锂离子电池进行充放电作业前，应先检查电池是否有损伤、变形、漏液、冒烟、漏电等异常情况，如

存在上述情况，不应进行充放电作业的应按照第 10 章要求及时对电池进行处置。

6.2.3 充电作业选用的充电器应与锂离子电池匹配，并具有短路保护、自动断电功能、过流保护功能、防

失控功能、充电器防触电和防反接等功能。宜采用具有平衡功能的充电器。

6.2.4 锂离子电池在充放电过程中，应严格控制充电电压和放电电压不超过电池的最高和最低安全电压

限值。

6.2.5 锂离子电池充放电电流不应超过说明书标识最大电流。

6.2.6 锂离子电池充放电作业时应使用符合国家相关电气标准的电源电路。

6.2.7 锂离子电池充电终端电源盒应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及短路保护，漏电电流不宜大于 30 mA。

6.3 调试或其他使用工序

6.3.1 调试或其他使用工序过程中，避免电池短路、过充或过放。

6.3.2 使用过程中，锂离子电池应单独平整放置，不应堆放、乱放，单节电芯应独立包装，并做好电池包间

的隔离防护，应对故障电池采取有效物理隔离措施。

6.3.3 临时储存锂离子电池，采用安全柜方式储存的，应将异常电池和正常电池分柜储存，锂离子电池储

存安全柜不宜露天放置，且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柜体耐火极限应大于 90 min，柜体内部用于锂离子电池收纳的总体积宜小于 2 m³。柜门应使用

带防火闭门装置的钢制甲级防火门，且防火锁的耐燃时限不应低于防火柜门耐燃时限。柜顶应

设置平衡内外部压力的减压表面。

b） 安全柜电气性能应符合防爆要求。应具备温湿度探测和控制系统，设置气体传感器，设置通风

系统。应设置灭火装置，设置火灾报警探测器，并能和灭火装置联动。

c） 安全柜应设置用于锂离子电池分区存储的小隔间，单个隔间锂离子电池应布置单独的灭火装

置，应确保每个隔间之间不发生锂离子电池热传导，防止出现热失控连锁反应。

6.3.4 锂离子电池装配、充电、调试等场所应配置故障、事故锂离子电池处理桶（盐水浓度不低于 5%）和

灭火器材等应急装备。

6.3.5 使用锂离子电池生产的成品应及时入成品库，未入库成品应指定单独区域存放。

7 厂（场）内储存

7.1 储存环境要求

7.1.1 锂离子电池应储存于阴凉、通风的环境中，应远离水源、火源及高温环境。不应将锂离子电池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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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易燃易爆物品同仓库存放。

7.1.2 锂离子电池储存环境条件应符合产品储存要求。

7.2 储存场所要求

7.2.1 锂离子电池应按照不同的品质状态分区存放，如新电池、循环使用电池、退役电池等。每个分区应

有明确的标识和隔离措施，每个分区应设置感烟报警器和感温报警器，并连接到消防控制室，每个分区还

应设置消防灭火设施。

7.2.2 应按  GB 50348、GB/T 50115、GB 50395 的规定配置工业视频监控系统，并符合以下要求：

a） 锂离子电池储存区域应设置全角度视频监控系统；

b） 视频监控系统与消防系统宜具备联动功能；

c） 锂离子电池的存储区域，宜安装智能感知、识别和报警等设备；

d） 锂离子电池的充电区域应配有热影像测温视频监控。

7.3 储存方式要求

7.3.1 储存锂离子电池的货架如需分割成小空间应用不燃材料。

7.3.2 锂离子电池堆垛高度不宜大于 1.8 m。

7.3.3 测试合格的锂离子电池存储应按成品库标准存放。

7.3.4 库房内锂离子电池的荷电状态（SOC）不宜超过 70%，出库后返回的锂离子电池应重新检测以确

保其安全性再入库。

7.3.5 锂离子电池因运输、调整库房等搬运后，应检查外包装箱是否有被锐物刺穿、挤压变形等问题。

7.3.6 储存仓库对故障电池应采取有效物理隔离措施。

8 检验测试

8.1 锂离子电池检验实验室应符合 GB 8897.4、GB 4793（所有部分）、GB/T 32146.1、GB/T 32146.2、
GB/T 27476（所有部分）的要求。

8.2 锂离子电池检验测试应设置独立检验区域，检验区域不应堆放易燃易爆物品。检测区域应配置故

障、事故锂离子电池处理桶（盐水浓度不低于 5%）、灭火器等基础应急处置设施，大型测试区域上方安装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测试区域应在每一区域单独设计排风系统，排风次数不少于 12 次/h。
8.3 在进行锂离子电池的密封式高温测试或长循环次数测试时，测试设备宜配备有效的抗爆或泄爆

措施。

8.4 检验过程中出现漏电、冒烟、漏液、损伤、变形等异常情况的锂离子电池应单独存放。

8.5 检验后电池应放回锂离子电池存储库或锂离子电池储存安全柜，检测后的锂离子电池荷电量不宜

超过 70%。

9 报废

9.1 报废锂离子电池应采取绝缘措施，完全放电后，按正极材料的不同分类单独存放于独立布置的区

域，不应随意丢弃。

9.2 存放区域采用防爆电气和甲级防火门，同时设置警示标识。

9.3 漏液、冒烟、变形、漏电的锂离子电池应在故障、事故锂离子电池处理桶（盐水浓度不低于 5%）中不

少于 48 h 后处理。

9.4 梯次利用、报废或故障锂离子电池应交由符合资质要求的第三方进行处理，不应私自拆卸、维修和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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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应急处置

10.1 应针对锂离子电池可能发生的事故制定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成立应急救援专（兼）职队伍，

定期开展演练培训。

10.2 应按 GB 39800.1 的要求配备必要的个体防护装备和应急物资。应建立应急物资清单，定期进行

检查维护，确保完好可用。

10.3　锂离子电池（电芯）冒烟、起火时，在保障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应第一时间将锂离子电池投入或浸入

故障、事故锂离子电池处理桶（盐水浓度不低于 5%）中，或使用水基型灭火器、消火栓系统处置、降温。

事故现场应做好通风，同时立即请求救援。

10.4 按规定程序及时如实上报事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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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T/GQDA 00004　危险化学品储存装置　室外安全柜

［27］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 2 号修正）

［28］ 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部令第 10 号）

［29］ UN38.3（UNDOT）联合国危险物品运输试验和标准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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